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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
112.10修訂通過 

依臺教授國字第 1135802527A 號函，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3.10修訂通過 

114.10修訂通過 

第一條  依據： 

一、依據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六條及第九條規定，設置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性別平等

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並訂定「中崙高級中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」以促進

本校性別平等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視，維護人格尊嚴，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

之教育資源與環境。 

二、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4 年 9 月 17 日北市教學字第 1133072530 號函來函「臺北市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運作原則」規定，整合各處室行政資源，

推展性別平等教育。 

三、依教育部 113年 6 月 18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5802527A號函「教育部訂定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設置要點、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」。 

第二條 目的： 

一、以統整、合作、協調、溝通原則，架構本校性別平等教育行政組織運作模式。 

二、於校園內傳遞性別平等教育概念並落實執行，凝聚推展性別平等的理念共識，形塑平

等友善尊重多元的校園文化氛圍。 

三、藉由本會組織的設置及推動，檢視校園性別平等教育之執行現況，提昇校園性別平等

教育之實施績效。 

第三條 任務： 

一、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，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，落實推動並檢視其實施成果。 

二、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，並鼓勵教職員工生參與校內外

各項研習活動。 

三、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、教學及評量。 

四、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，建立機制，並協調及整合

相關資源。 

五、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。 

六、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。 

七、協助辦理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活動。 

八、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。 

第四條 組織： 

一、本會置委員 20人，均為無給職，包括主任委員 1名，由校長擔任、執行秘書 1名，由

校長指派一級主管兼任之，聘任行政代表 9 人、教師代表 5 名、家長代表 3 名及學生

代表 1名。女性委員不得少於半數(本會女性委員 13人)。其中教師及學生代表，由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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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就本校具性別平等意識代表性者聘任之，家長代表由該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改選後

推派之，委員任期一年。 

二、本會依「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運作原則」第三條分工

設置工作小組，俾利落實上述第三條之任務。 

 

勾選 編號 職  稱 姓  名 現任職務 性別 工    作    職    掌 

 
1 主任委員 吳○祥 校  長 男 督導全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之推展。 

 
2 執行秘書 呂○慈 學務主任 女 

1.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。 

2.召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。 

 
 

行政與 

防治組 

呂○慈 學務主任 女 
1.統整各單位相關資源，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

計畫，落實並檢視其成果。 

2.研擬修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及校園性別事

件防治規定等相關規定。 

3.涉及校園性別事件通報之協調聯繫。 

4.受理校園性別事件之申請/檢舉與處理相關行

政事宜。 

5.召開性平會會議，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

法有關之案件。 

6.建立校園性別事件及行為人檔案資料，並負責

於行為人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之通報事

宜。 

7.其他有關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行政與防治之業

務。 

8.規劃辦理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。 

9.規劃辦理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

動。 

10.編列每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案經費

概算。 

 
3 吳○振 輔導主任 男 

 
4 王○雅 人事主任 女 

 
5 江○銘 生教組長 男 

 
6 張○文 生輔組長 女 

 
7 徐○忻 輔導組長 女 

 

8 柯○惠 資料組長 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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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與 

教學組 

吳○嫕 教務主任 女 1.發展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相關之教學、教材

及評量。 

2.規劃性別平等教育（含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

凌防治、情感教育、性教育、同志教育等）融

入各科教學，並且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

或相關活動至少四小時。 

3.處理校園性別平等案件之學生當事人學籍、課

程、成績及學校相關人員之課務。 

4.安排校園性別平等案件當事人接受性別平等教

育課程之相關事宜。 

5.規劃與建置性別平等議題圖書、媒材資料。 

6.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及教學事務。 

 
10 江○宇 教學組長 男 

 
11 賴○文 教師代表 男 

 
12 陳○雲 

高中部 

教師代表 
男 

 
13 酈○玉 

高中部 

教師代表 
女 

 
14 林○凡 

國中部 

教師代表 
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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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王○羚 

國中部 

教師代表 
女 

 

 

諮商與 

輔導組 

吳○振 輔導主任 男 

1.規劃辦理學生、教職員工及家長之性別平等教

育相關活動。 

2.擬訂與執行校園性別平等事件相關當事人之輔

導計畫。 

3.提供校園性別平等事件之當事人、家長、證人

等心理諮商、諮詢、轉介相關資源及追蹤輔導

等服務。 

4.預防與處理學生懷孕事件。 

5.統整社會資源，妥善橫向聯繫管道，完備本校

性平教育輔導網絡架構。 

6.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輔導與宣導事務。 

徐○忻 輔導組長 女 

 

 柯○惠 資料組長 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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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與 

資源組 

林○潔 總務主任 女 

1.規劃建立性別平等、友善、安全之校園環境。 

2.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

檢視校園整體安全。 

3.辦理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。 

4.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

霸凌事件之空間，繪製及更新校園危險地圖。 

5.依據性別人數比例，配置校園空間設施（含哺

（集）乳室）。 

6.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環境與資源事務。 

 
 呂○慈 學務主任 女 

 
 江○銘 生教組長 男 

 
 張○文 生輔組長 女 

 
17 黃○菁 

家 長 會 

代  表 
女 

 
18 劉○君 

家 長 會 

代  表 
女 

 
19 薛○嚴 

家 長 會 

代  表 
男 

 
20 羅○淇 學生代表 女 

 

第五條  運作方式： 

一、本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，性平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但所聘委員為學校單位主

管，或所聘教師代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為代表團體出任者，因故不能

親自出席時，得指派代表出席，並得參與發言及表決。 

二、各委員協助推動、辦理相關活動，並由生教組彙整相關資料。會議召開時，議案須有

二分之一（11人）以上出席，過半數出席委員之同意方得議決，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

員列席或召開臨時會議。 

三、本會應依據學校實際需要，訂定年度計畫並落實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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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接獲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，依本校「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防

治規定」，以學務處為通報窗口，高中部由生輔組，國中部由生教組負責受理書面申

訴及通報事宜，並於三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本會調查處理。 

五、本會必要時得成立調查小組。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，其成員組成，女性需佔

二分之一以上，同時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，應迴避該

事件之調查工作；參與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，亦應迴

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。 

第六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擔任性平會委員；已聘任者解聘之： 

一、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、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 

二、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跟蹤騷擾防制法、兒童及少

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，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
三、有未尊重他人之性別、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言行，經本校查證

屬實。 

第七條 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照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